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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乡养老
服务模式及其发展前景 ( 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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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21 世纪之后，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正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长期战略选择。鉴于上述宏观背景，国家

明确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进而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

老服务需求，这也成为政策决策者、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为此，本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重点关注人口老

龄化新国情背景下城乡养老服务模式差异性及其发展前景。近年来，中国城市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在全面提速，以城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主的基础设施大幅增加，不过，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却面临供需侧改革不匹配的突

出矛盾。因此，下一步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的重点在于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与满足感。乡村振兴战略为

破解农村地区养老困局和健全中国特色养老道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此，应进一步明晰新时代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领域，前瞻性做好顶层制度设计至关重要，这将助力新时代农村老龄社会的有效治理。与此

同时，考虑到城乡老龄化倒置的现实，农村地区养老服务资源急需进行有效的整合，引入“网格化”服务和管理思路，探

索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农村基层养老模式。这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具有复制和推广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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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需求侧视角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及其对策思考
*

陆杰华，周婧仪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一、引 言

21 世纪以来，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型社会，且随着

时间推移，其老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截至 2017
年底，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58 亿，占全国

总人口的11．4%［1］。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现阶段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城乡倒置的特征。老

龄化城乡倒置是城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但随着城镇化浪潮涌入城镇的年轻劳动力未来一段

时间内将陆续进入老年人口行列，预计城市将迎来

一波老年人口加速增长的高潮［2］。2015 年，全国老

年人口中城镇老年人口占 52．0%，农村老年人口占

48．0%［3］。截至 2017 年底，北京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

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 24．5%，户籍人口老龄化程

度居全国第二位［4］。这从一个侧面预示，未来城市

将面临着人口持续老龄化压力，城市需要为未来可

以预见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及早作好准备。
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来自多

方的挑战和冲击，家庭养老功能面临着弱化、残破、
空巢、独居等不争现实。因此，以社区为依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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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养老服务供给成为解决当前养老服务问题的必然

选择［5］。近年来，居家养老在中国养老服务体系中

处于基础性地位。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新模式，强调了社区居家养老

作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突出地位。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根本，由政府主导，城乡社区作

为平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向老年人提供所需

的基本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为老年人的个性化

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志

愿者提供公益互助服务为补充，来满足居住在家庭

中的老年人所需的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养老服务模

式，包括涵盖老年人所需的生活照料服务、医疗卫生

服务、精神慰藉服务等。一方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符合中国老年人在家庭中养老的传统观念; 另一方

面，这一养老服务模式可充分利用社会、政府等多方

养老资源，对保证老年人生活质量、改善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党和国家从供给侧出发积极推进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建设。各地政府部门在实践中相继调

整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重点，将焦点从前些年的

“建机构”，逐步调整为构建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上来。继北京 2015 年提出《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之后，截至 2016 年末，先后有苏州、合肥和河

北等省、市实施了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此外，多地有

类似规定出台，如上海、广州等地的服务规范或实施

办法。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不断

改善，社区日间照料提供的服务内容逐步拓展。
但从中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现阶段城市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还存在诸多不足: 一方面，养老服务供

给落后于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

完全满足; 另一方面，目前所提供的各类养老服务利

用率较低，现有服务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两个看似

矛盾的现象共存于中国现阶段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的实践中［6］。分析此矛盾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显然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了

解不足，因而所提供的养老服务无法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本文基于需求侧视角，通过对 602 名来自北

京、上海、南京的老年人的问卷调查，重点探讨中国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现状，并深入分析老

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以此为政府、服务商

提高养老服务水平，为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个性

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为满足老年人迫切的养老需

求、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必要的

理论依据。

二、现阶段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进展

( 一)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体系建设

第一，“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确立。随着对人

口老龄化基本国情认识的深化，中国不断调整养老

服务体系构建模式的选择。1980 年代，随着国有企

业和城市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

也随之展开，单位制时期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被社

会化养老保障制度所替代。目前，中国老年人的养

老方式还主要是以家庭养老为支撑，但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快速推进，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社会

养老方式作为家庭养老方式的补充也在逐渐跟

进［7］。200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

作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

体系，发展老年服务业。坚持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

相结合，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

老年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

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2006 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提

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

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此时，“居

家”代替以往的“家庭”，成为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基

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中国养老服务体系调整

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

结合”的新模式。由此明确居家养老在中国养老服

务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中国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逐步走向完善。
第二，明确“在政府主导下，以社区为依托，社会

各方面参与，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老年人养

老需求主要是由家庭来保障，政府只对鳏寡孤独老

人提供补缺型的福利服务。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传统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1994 年，《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 ( 1994—
2000)》提出，要“扩大社会化服务范围，扩大老年社

会化服务。在城镇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帮助解决

老年人生活照料问题”。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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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其中规定要“发展社区服

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

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此后，

扩大提供面向老年人的社会化服务被提上国家事务

日程，开始重视社区这一主体在老年人服务供给中

的重要地位。“十二五”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进入快速发展期，并在治理方式上积极探索和创新，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成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创新的必

然路径［8］。家庭和政府不再是提供老年人群体养老

服务的单一主体，养老服务供给方逐步向社会、社
区、市场等多方参与转变，各方在各自领域发挥其特

长和优势，承担各自的养老责任，基本形成了在政府

主导下，以社区为依托，社会各方面参与，构建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第三，各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服务政策，全面开

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各省、市在顶层设计上十分

重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陆续出台相关服务政

策，明确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2009 年，北京市政府出台《北京市市民居家

养老( 助残) 服务(“九养”) 办法》，全面启动居家养

老服务工作。是年底，上海市地方标准———《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规范》发布，这是中国探索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标准化的第一个地方性文件。2015 年初，全国

首部居家养老服务地方法规———《北京市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正式审议通过。大连市曾积极探索货币

化养老，建设社区服务中心作为居家养老的辅助依

托平台，目前着手复制“林海模式”。是年，《江苏省

养老服务条例》通过，其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

服务。
( 二)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际效果分析

第一，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目前，

中国各省、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初见成

效。例如，经过几年的探索和调整，北京市逐步构建

起“三边四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形成了“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聚焦居家的社会合作

型”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上海市已基本形成市、
区、街道三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青岛市市

南区由区政府主导，已建立起区、街道、社区三级居

家养老服务体系。
第二，养老服务供给不断增多。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北京市建成运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680 家，覆

盖全部 16 个区①。2000 年，上海市开始试点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工作。2004 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上

海市全面铺开。截至 2017 年底，上海市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共计 100 个，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共计

560 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共计 334 家，社区老年人

助餐服务点共计 707 个②。截至 2017 年底，南京市

已享受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超过 10 万

人，依据服务点的大小，每个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点配有 2～8 名工作人员［9］。
第三，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不断拓展。起初上海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象为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老

人，后来市政府将补助对象转变为低保、低收入及生

活自理能力低下的老年人。随着服务覆盖范围的扩

大，养老金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独居或空巢的高龄

老人也被纳入政府部分补助范围。此外，部分老人

可以通过自费获得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助餐、助
浴、助洁、助行、助急、助医，包括 2 级 20 类［9］。北京

市养老服务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日间照料、生活护理、
家政服务、精神慰藉，许多地区针对当地老年人的实

际需求，拓展了养老服务的内容，更具针对性、实效

性地惠及老年生活。

三、基于需求侧视角的城市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分析

( 一) 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满意度状况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老年人中有

72．1%的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所了解，有

47%的老年人使用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49．5%的老

年人对提供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感到满意。由此可

见，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推广普及取得初步成

效，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涵盖的各项服务需求和满意度情况，详见下

表 1 所示。
目前提供的各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老年人

对便民服务的服务需求量最高，达到 56．8%。其次是

助医服务和文化娱乐服务，需求比例均达到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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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老年人对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助洁服务、健康

管理、生活照料、助行服务、康复服务、助急服务等的

需求量也较高，需求比例均达到了 50%以上。总体

而言，目前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都符合部分老年人需求，但是需求比例却均未超过

60%，有一些服务的需求比例只有 30%左右，存在养

老资源浪费的现象。另一方面，老年人对所提供的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感到满意的比例均在 50%左右，

这表明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表 1 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满意度状况(%)

服务 服务需求 服务满意 服务 服务需求 服务满意

日间托养 49．5 48．8 助医服务 55．3 50．8
短期全托 46．3 48．0 助行服务 51．5 50．0
全托照料 44．2 49．2 代办服务 42．5 49．2
呼叫服务 50．8 49．7 安宁疗护 30．5 49．5
助餐服务 53．3 50．0 教育培训 42．5 48．0
助浴服务 48．3 47．2 志愿服务 33．1 49．5
助洁服务 53．3 49．8 康复护理 54．8 49．5
文化娱乐 55．3 49．7 助急服务 54．3 48．7
精神慰藉 43．2 49．3 法律服务 32．0 47．8
健康管理 54．7 49．5 便民服务 56．8 49．8
生活照料 50．7 51．0 其他服务 31．0 47．8

( 二) 不同类别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状况

下表 2 显示了不同类别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服务

的需求状况。首先，在不分类的情况下，老年人对上

门探访、服务热线、陪同看病这三类养老服务的需求

比例最高。在分类的情况下，除了上门家务、老年饭

桌这两类养老服务，其他的养老服务男性老年人的

需求比例均高于女性老年人。而女性老年人在上门

家务、老年饭桌这两类养老服务上更高的需求比例

可能是由于家务活动等本来多是由女性承担所导致

的，因而女性老年人在这两类活动中需要更多的帮

助。在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中，80 岁以上高龄老人

对上门探访、陪同看病、日常购物、上门家务、日托

站、心理咨询养老服务等的需求比例显著高于其他

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政府和

服务商在供给养老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给予高龄老人

的养老服务需求更多的关注。此外，在调查中无配

偶老年人对各类养老服务的需求比例均高于有配偶

老年人。这也印证了以往研究中婚姻状况对老年人

生活质量存在显著影响的结论，提醒政府与服务商

应对无配偶老年人群体给予更多关注，以丰富多元

的养老服务帮助这类老年人群体克服因缺少配偶支

持而在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在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

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在上门家务、老年饭

桌、日托站、心理咨询等类别的养老服务上有着更高

的需求比例; 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则对上门探访、
服务热线、陪同看病、日常购物、法律援助等类别的

养老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

年人普遍对养老服务有着更高的需求比例。调查发

现，在上门探访、陪同看病、日常购物、法律援助、老
年饭桌、日托站、心理咨询等类别的养老服务上，身

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的需求比例均显著高于身

体健康状况较好者。说明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到对

养老服务的需求，政府、服务商在供给养老服务的过
表 2 不同类别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状况(%)

上门探访 服务热线 陪同看病 日常购物 法律援助 上门家务 老年饭桌 日托站 心理咨询

总计 43．4 50．2 36．5 35．0 29．1 32．1 29．9 22．3 22．1
性别

男 45．1 53．4 38．2 41．7 34．8 28．4 28．4 22．5 24．0
女 42．5 48．5 35．7 31．7 26．1 33．9 30．7 22．1 21．1
年龄

60—69 41．4 50．3 34．2 33．3 28．1 32．2 28．6 23．1 20．0
70—79 43．6 51．1 42．1 39．1 33．1 31．6 31．6 18．8 25．6
80 岁及以上 71．4 42．9 46．4 42．9 25．0 32．6 42．9 25．0 39．3
婚姻状况

有配偶 41．6 48．8 35．5 33．0 27．5 30．7 29．7 21．7 20．7
无配偶 52．5 55．0 42．5 42．5 35．0 45．0 31．2 25．0 30．0
文化程度

不识字 35．1 54．5 40．5 45．6 33．3 26．3 28．1 22．8 21．4
小学教育 51．0 49．6 35．9 37．5 30．5 40．5 31．1 26．0 23．8
初中及以上 37．7 52．5 35．2 22．4 25．9 34．4 28．7 22．4 22．1
健康状况

健康 41．9 52．7 34．4 32．6 28．6 33．5 26．6 18．8 19．2
不健康 44．4 48．1 38．5 38．5 30．7 31．1 31．9 30．8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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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应特别关注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现阶段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 一) 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

近几年来，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处在政府强

力推动的发展阶段，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注入一

定的财政资源与行政资源来支持和推动发展，政府

的偏好和判断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起着主导

性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政府对养老服务供给的

偏好和判断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间存在着较大偏

差，这就造成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与老年人

需求不匹配现象的出现。目前，各地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主要是以提供上门家务、助餐服务等满足老

年人基本日常生活照料的养老服务为主。而据我们

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对文化娱乐、助医服务等养老服

务目前存在着巨大需求。对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需求

缺乏准确评估、政府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过程缺乏

服务对象的参与、政策制定存在一定滞后性无法随

着老人实际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政府投入不足与民

间投资规模有限等，导致养老服务供给只能满足老

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导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需

矛盾依然突出，难以全方位满足养老需求。
( 二) 服务质量水平不高且缺乏专业性

目前，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提供的服务水平不高、
专业性不强。其管理队伍主要由街道和社区工作人

员承担，他们往往身兼数职，难以较好地推动落实养

老服务工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的有效落实，不

利于整体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另一方面，随着老年

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需要基本的生活照料

服务，还需要心理辅导、精神慰藉等更加专业的服

务，这就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而现在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者多为社区

工作人员，学历层次和服务技能水平较低，因而心理

辅导、精神慰藉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的服务一直不尽

如人意。因缺乏具备专业知识的医师、社会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而大大降低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

业性和针对性。
( 三) 养老设施建设缺少事前、事中、事后评估

目前，各地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已取得较

大进展。但由于养老设施建设缺少事前、事中、事后

评估，养老设施存在利用率不高、养老资源浪费的现

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存在重

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运营等问题。近几年的养老

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多是阶段性工程，政

府的扶持补贴政策也多为一次性建设投资补贴和鼓

励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运营补贴，对以后如何实现

可持续运营，则明显关注度不够。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前如何确立服务内容、面向的服务对象，建成后服

务作用如何发挥，发挥的效果如何，都还没有相对成

熟的评估标准。缺乏有效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使得

养老设施建设中依然存在供给的服务内容同老年人

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应尽快在养老设施建设中

确立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机制，让养老服务

设施得到充分利用，全面提高社会养老资源利用效

率，才可以满足实际养老需求。
( 四) 居家养老服务标准规范相对滞后

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是城市社区居家养老得

以推广的重要基础。中国养老服务领域的标准体系

建设起步较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的标准更是

匮乏。《“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指出，要“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加

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完善

安全、服务、管理、设施等标准，加强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监管”。虽然养老服务领域的相关政策文件、国家

标准、地方标准与行业标准已开始陆续颁布实施，但

与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目

前，围绕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建

设，包括养老服务基础通用标准、养老服务技能标

准、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标准、居家养老服务标准、社
区养老服务标准、老年产品用品标准等在内的养老

服务标准体系尚未充分建立。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不

完善、养老服务标准规范滞后，均阻碍了城市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 五) 居家养老服务缺少连锁、品牌与规模运营

目前，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企业多处于“小、散、
乱”的状态，居家养老服务缺少连锁、品牌与规模运

营。北京市注册商标的居家养老企业仅占全部居家

养老企业数量的 1/5，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大部分主体

尚未重视自身品牌的建立，品牌战略意识薄弱。此

外，在已注册商标的企业中，大多数缺乏核心的品牌

价值。另一方面，连锁居家养老企业数量较少且质

量不高。很多居家养老企业急于“跑马圈地”，快速

形成连锁，很少静下心来挖掘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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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塑造企业的品牌形象，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缺乏可持续发展眼界。
( 六) 个性化订制服务明显不够

中国养老需求潜力巨大，但当前政府、服务商所

提供的养老服务往往缺乏针对性，“一刀切”的养老

服务供给方式无法满足多元化、高质量与个性化的

养老服务需求，无法满足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

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同的老年人群体所关注

的养老服务不尽相同。因而，缺乏对老年人不同特

征群体的考量以及针对性，单方面的养老服务供给

不可能很好地照顾到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求，

无形中阻碍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

五、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满意度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满意度，不

仅要关注服务的供给主体，更要关注服务对象———
老年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并且还要关注到不同特征

的老年人群体，提供有针对性、高质量的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
( 一) 基于老年人实际养老需求，推升养老服务

品质

政府应关注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基

于需求侧视角制定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才

能从根本上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提高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此外，应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相关

政策的出台过程。不断丰富居家养老服务内容，满

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心理慰藉等全方位

需求，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打造满足细

分老年人群体的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 二) 建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估体

系

服务标准和评估体系的建立是当前城市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建设的重点及难点。标准不完善极易导

致不同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在服务具体提供上存在

较大差异，阻碍或影响养老服务水平的提高。所以，

应尽快确立相对统一的服务标准，如老年人的护理

标准、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等，规范服务质

量的衡量标准、收费标准等，确保居家养老服务评估

有章可循。同时，健全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事前、事中、事后评估体系，强化监管力度。
( 三) 加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在医务人才方面，可设立专家流动服务站点，实

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吸引老年人在社区医疗点接

受服务; 在照护人才方面，应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

加强护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人才的

定向培养; 在管理人才方面，要充实基层管理力量，

设立专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岗位，提高政策落实

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鼓励志

愿者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四) 培育连锁居家养老服务品牌，提升居家养

老可持续发展能力

政府应有意识地培育连锁居家养老服务品牌，

鼓励涉老企业探索连锁化的发展模式，加大对连锁

居家养老服务品牌的扶持力度，助力居家养老服务

升级，引导涉老企业以统一的品牌形象和经营管理、
标准化的商品服务、鲜明的品牌核心价值提升养老

产业活力，完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总之，

提升涉老企业核心市场竞争力，将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与服务商的专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由此全面提

升居家养老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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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服务能力和执行效率; 另一方面，通过此平台可

适时满足农村老年人日常需求、监测老年人生活状

况，民需我为，准确供给各类服务。

四、结 论

农村“整合式—网格化”养老服务模式是一个

将社会“化零为整，再化整为零”的过程。通过“化零

为整”，在社会系统及其相关政策之间建立起强大的

协同合作关系，并按照一定原则或区域特点建立网

格化管理和服务模式，实现服务模式效用最大化; 通

过整合后有组织的划分各个基层管理责任区域和服

务区域，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服务水平和质量不断

提升。在中国即将迈入深度老龄社会的时代背景

下，如何养老? 靠谁养老? 已然成为一个世纪性难

题。家庭养老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多支柱养老模式

中的一种重要形式［7］。相比于城市的优势资源，农

村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的需求更高、面临的挑战也

更大。农村“整合式—网格化”养老服务模式是将家

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纳入社会养老体系，实现专业养

老资源的下移服务，将医养结合模式创新性落地农

村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高保障的新型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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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ly Coping with the Urban and Ｒural Aged Care
Service Model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LU Jie－hua

Chairman’s words: In the 21st century，the accelerated population aging is becoming a new basic na-
tional condition that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ust fa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me－
based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urban communities i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Therefore，the next step of the urban community home－based pension service system reform is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acces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brought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and to improve the road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spectiv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is very impor-
tan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ality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aged care，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aged care service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introducing the idea of
“grid”service and management，and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w－cost and efficient rural grass－
roots aged care model．
Key Words: actively coping with population aging; urban and rural aged care service model; develop-
ment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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